
 

 

 

 

 

 

 

 

 

 

 

 

 

 

 

 

 

 

 

 

 

 



 

 

 

 

 

 

 

 

 

 

 

 

 

 

 

 

 

 

 

 

 

 



 

 

 

 

 

 

 

 

 

 

 

 

 

 

 

 

 

 

 

 

 

 



 

 

 

 

 

 

 

 

 

 

 

 

 

 

 

 

 

 

 

 

 

 



 

 

 

 

 

 

 

 

 

 

 

 

 

 

 

 

 

 

 

 

 

 



附录2： 

政策解读（预备党员转正阶段） 

1.预备党员提出转正申请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预备党员应在预备期满前一周主动向所在党支部提出转为正式党员的书面申请。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提出转正申请的，应当在其预备期满后一个月之内向党组织提出书面

转正申请。 

2.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支部讨论其转正问题的时间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应主动向所在党组织提出转为正式党员的书面申请。在没有特殊情况下，

党支部一般应当在收到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一个月内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其转正问题，遇特殊情

况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3.延长预备期的情形和手续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仍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时，需要延长预备期继续进行考察和教育的，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入党时有某些缺点，在预备期间转变不明显，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但本人愿意继续

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考察，决心按照党员标准去做的； 

（2）入党时基本具备党员条件，但入党后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

出现一些缺点，经党组织指出后，愿意改正的； 

（3）入党后犯了一般性错误，本人检查认识深刻，下决心改正错误的； 

（4）入党后虽然一般表现尚好，但政治素质较差，党组织认为应该继续进行教育和考察的。 

延长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同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一样，都不是党的纪律处分，但必须经支部大

会讨论通过，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4.审查新转入的预备党员入党材料时，正确处理离开原工作、学习单位前三个月内入党的问

题 

发展对象未来三个月内将离开工作、学习单位的，一般不办理接收预备党员的手续。在审查

新转入的预备党员入党材料时，发现其是离开原工作、学习单位前三个月内发展的，现单位

党组织应及时向预备党员本人和原单位党组织了解有关情况，查明原因，并请原所在单位党

组织提供情况说明。 

对调查核实属于突击发展，经现单位党组织作进一步考察后，认为其不具备党员条件的，报

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们批准，不予承认其党员身份；认为其具备党员条件的，由现单位党组

织重新为其办理入党手续（包括基层党委预审，重新填写《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提交



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作出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等）。 

对工作、学习单位突然发生变动，确已具备党员条件的，报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对

其党员身份予以承认。 

 


